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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南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强财政预算资金管理，进一步规范预算资金使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衡南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清财绩[2022]32号）要求，我中心对2021年度本单位整体支出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具体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衡南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为衡南县农业农村局所属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财务核算纳入财政会计集中核算和国库集中支付体系，财务制度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一）机构设置情况

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内设9个股室，设办公室、财务股、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股三个内部管理股室及六个业务股室。

信息与统计监测股负责全县畜牧业、渔业总产值和生产情况统计工作、负责生猪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工作及动物养殖场环保监测、负责农技推广专项工作、负责监测和发布畜牧业、渔业生产动态和生产资料、产品供求量价等信息，并分析判断其发展形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畜禽水产品质量检测股负责全县饲料、兽药、添加剂等养殖投入品及畜禽水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工作，负责上级委托抽样检测和本区域畜禽水产品例行检测工作，负责全县行业内安全生产工作；

动物防疫股（加挂县动物疫病控制中心牌子）负责全县畜禽、水生动物疫病监测、预警、预报提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承担重大动物疫情控制和扑杀，开展疫源调查和追踪，实施紧急免疫接种和消毒工作；

动物检疫股负责全县屠宰场、检疫申报点等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负责检疫环节“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检测工作,负责检疫票证和检疫出证审核、申报检疫监管及生猪调运备案、调运审查、运输车辆备案办理工作、负责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

动物疫病检测股负责全县畜禽疫情检测与疾病诊断工作；

水产与水生动物发展服务股负责参与制定水产与水生动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水产苗种与水域滩涂等相关事务性工作，负责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等相关事务性工作，负责全县水产与水生动物相关数据监测工作，负责水产养殖技术推广与技术服务工作，协助水产检疫工作，协助实施水产与水产动物项目相关事务工作。

现实有干部职工174人，在职人员102人，退休人员72人。
（二）主要工作职责

1、负责全县动物防疫服务，承担动物疫病的控制与扑灭工作。

2、负责全县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不含出入境口岸动物检疫）

3、负责全县水生动物疫病监测、防疫、检疫检验。

4、负责动物疫病监测、检验、诊断、风险评估及重大动物疫情预警预报，承担人畜共患病防治工作。

5、负责全县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

6、监测并发布畜牧业、渔业生产动态和生产资料、产品供求情况等信息。

7、负责乡镇（街道办事处）畜牧水产领域体系建设及行业业务培训指导，行业管理和监督检查。

8、参与制定和实施水产与水生动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全县水产与水生动物发展的建议。

9、承办县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实施情况。

我中心较好地完成了2021年初设定的工作任务，各项专项项目得到有序开展。到年底项目实施已完成100%，资金拨付报账到位率为90%，项目验收完成率为100%。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算决算收支情况

2021年初预算总收入1067.62万元，其中：经费拨款1067.62万元；2021年单位预算总支出1067.6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881.28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61.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支出8.14万元，项目支出117万元。

 2021年决算收入2298.01万元，其中：财政拔款收入2298.01万元；本年总支出2298.0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23.78万元，占总支出44.55%，日常公用经费支出61.2万元，占总支出2.66%，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4.43万元，占总支出2.37%，项目支出1158.6万元，占总支出50.42%。

（二）支出分类情况

1、基本支出管理情况

我中心基本支出范围和主要用途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具体包括：工资福利支出、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等。2021年度基本支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如下：基本支出总额1139.4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23.78万元，日常公用经费61.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4.43万元。主要用于干部职工工资、津补贴、住房公积金、办公费、差旅费、资料费、水电费、和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的开支。

2、“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我中心“三公”经费各费用均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其中：因公出国出境费用本年未发生经费支出；公务接待4.24万元，与上年度减少2.18万元；车辆运行维护费，因公车改革未发生经费支出。三公经费严格按照年初预算以及各级部门相关要求，严把支出关，强化制度执行。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全面落实各项管理制度要求，努力降低行政成本。严格公务接待费、差旅费、会议费和培训费审核审批程序。“三公”经费较好地控制支出。

3、专项支出情况
2021年衡南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专项项目资金1158.6万元，系保障中心对畜禽无害化处理，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和重大动物疫病的防疫，动物疫病监测、检验、诊断，病死畜禽的扑灭等重大项目的支出。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通过全面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科学合理编制年度预算，切实发挥财政资金配置作用，逐步建立以科学理财为基础，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以评价结果为导向，以实施过程为监管对象的预算管理体系。

（二）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局《衡南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南财预[2015]174号）及县财政局会议精神，我中心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于2021年12月中旬起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具体工作方法包括：

1、查阅资料。查阅2021年度预算安排、预算追加、经费支出、资金管理、资产管理等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

2、核实数据。对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进行核实，将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与2021年度预算情况、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3、实地查看。现场查看各类实物资产。

4、汇总归纳。根据取得的各项数据及文件资料，结合现场评价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汇总，填写基础数据表、评价指标评分表。

5、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根据我中心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围绕全县畜牧水产工作，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的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理顺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了提升。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得分为99.8分，具体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加强预算管理。根据中央八项规定有关精神以及财务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审计等部门的意见，我中心对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进行了完善。同时，在财务开支把关方面认真执行相关文件并严格财务开支审批程序，加强对差旅费、会议费、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及人员津补贴等各项开支的管理。重点保障机关运转及重点工作的需要，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三公经费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

二是依法依规公开部门预决算。根据全县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统一安排部署，我中心公开了2021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社会反响良好，圆满完成了“三公”经费预算公开工作。

三是加强资产管理。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固定资产利用率高于90%，定期进行了资产盘点和资产清理，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四是资金效益方面。2021年我中心通过实施国家各项项目工作，明确政府责任，使财政资金发挥最高的经济效益。

五是具体绩效分析。
1、投入指标部分分值为10分，占比10%，评价得10分，其中目标设定部分分值为4分，评价得4分；预算配置部分分值为6分，评价得10分。

2、过程指标部分分值为32分，占比32%，评价得31.8分，其中：预算执行部分分值16分，评价得15.8分；预算管理部分分值10分，评价得10分；资产管理部分分值6分，评价得6分。

3、产出指标部分分值为26分，占比26%，评价得26分。其中职责履行效益分值26分，评价得26分。

4、效果指标部分分值为32分，占比32%，评分得29分。其中项目效益部分分值32分，评价得29分。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人员较多，非全额人员多，按我县现有的财政管理办法，要落实全体干部职工的人员相关待遇，经费缺口达300万余元。年初预算的编制较为精细，按照费用支出的使用范围和内容，进行了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的严格区分，并按照预算的最末级明细进行预算支出管理，专款专用。但对于追加的项目支出、上年结余结转的项目资金，没有进行预算分解，编制明细预算。

六、改进措施和建议

进一步加强内部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在日常预算管理过程中，进一步加强预算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衡南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2022年4月28日



